《衢州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依据和起草过程
《衢州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条例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的主要依据为《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浙江省平安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条例》列入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立法计划后，市委政法委赴各县（市、区）、有关部门和调解组织进行调研，并在借鉴外地省市的立法经验基础上完成了起草工作。
二、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分六章，共三十八条。
第一章为总则。该章强调要遵循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的工作原则，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该章厘清了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责分工，明确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负责统一部署、组织协调、指导监督辖区内的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工作。
[bookmark: _GoBack]第二章为预防排查。该章不仅提出各级政府要从落实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及合法性审查评估机制、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排查预警等多个维度着力，打造矛盾纠纷的预防体系，而且提出将南孔有礼文化融入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工作，以礼法融合营造和谐有礼社会环境，预防纠纷产生。
第三章为纠纷化解。该章强调建立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坚持非诉化解机制挺在前；同时该章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律师调解、商事调解等为补充的多元调解工作格局；该章明确加强分析研判、会商联动，通过领导包案等方式推动重大疑难纠纷化解。
第四章为保障措施。该章以问题为导向，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解纷品牌建设、数据平台建设、经费保障，为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工作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五章为监督与法律责任。该章构筑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系，明确了违反本条例的法律责任，确保法规的实施。




